安全监理实施细则

（一）本细则依据《建筑法》、《安全生产法》、《建筑工程安全生产条例》、《建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通知制定的，执行本细则时必须以国家颁布的法律法规为依据，全面贯彻执行有关部委及哈尔滨市市政府的安全规范和通知。

（二）编制目的
为了加强哈尔滨绕城公路东北段项目B1、B2、B3、B4标段的施工监督管理，保证安全目标的全面实现，更好地实现系统化、规范化、信息化管理，特制定本细则。

（三）编制目标
1、杜绝死亡和重伤事故。

2、杜绝重大交通事故，重大火灾事故。

3、杜绝设备事故，确保设备完好率在100%。

（四）范围
本细则是以“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基本方针为基础，以科学管理为手段，以群防群管为保证的系统工程管理，本细则适应哈尔滨绕城公路东北段项目B1、B2、B3、B4标段的安全监督管理。

（五）安全防护的基本原则
1、一般规定

   ①承包人在合同实施期，必须指定安全生产和文明施工责任人，并制订安全生产管理和文明施工的规章制度；其相关资料文件于合同签字后21天内报送业主批示和监理备案。对特殊工程项目均要编制专项安全施工组织设计，并于实施前报监理办和业主批准。

②承包人的安全生产管理必须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基本方针，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制度，在施工过程中实行全方位管理。

③承包人必须建立健全劳动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加强对职工和雇用人员的教育培训，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的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④承包人必须接受业主及监理办的安全生产资质认证。无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单位不准进场。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人员不准进行生产施工。

⑤承包人必须自觉接受政府监督、业主、监理监管。高标准、严要求地履行合同赋予的职责及本单位对工程的承诺。

⑥严格控制坚决反对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章操作的“三违”行为。对事故要坚持“四不”放过的原则进行处理。

2、安全防护责任
①在整个施工期内，承包人必须保证工程施工安全（含承包者和承包者的人员安全）、维护工地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安全措施内容包括：用电、防火、防汛、救护、治安及特殊材料管理。

②对承包人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安全规程和施工中的一切事故隐患，监理工程师有权干预。如发生重大事故按国家相关法规和规定办理，承包人应对事故承担责任，而不应为此增加业主支付费用或延误施工合同工期。

③凡属承包人雇用的现场施工和工作人员，承包人必须根据作业种类和特点，并按照国家的《劳动保护法》发给相应的劳保用品，如安全帽、工作服、水鞋雨衣、安全带等。承包人必须为从事危险作业的职工及雇用人员办理意外伤害保险并支付保险费。

④施工现场应实施机械安全管理及安装验收制度。在施工过程中因安全管理不到位发生的一切责任事故和经济损失应有承包人负责。

⑤业主和监理工程师将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检查，对提出的问题要认真整改。政府安检职能部门发现承包人忽视安全，违规施工和不符合文明施工的问题，根据严重程度进行处置，甚至罚款，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和责任由承包人承担。
3、安全施工防护

人身防护
   ①施工作业及工作人员必须具备本施工专业的技术素质。并经过资格认证，专业培训教育合格后上岗。

②施工作业人必须着装劳动保护用品，如安全帽、工作服等，工作鞋，照明等，要持证上岗。

③施工现场要设专职安全员。

4、重点防护
重点防护材料为易燃易爆物资和对有毒有害气体的管理。如：汽油、柴油、乙炔等的管理。这些物资要设专人、专库房、专围栏管理。非专业、专管人员不准进入。

5、安全教育  

安全教育材料的准备

①安全教育要以国家颁布的《安全法》、《劳动保护法》，哈尔滨市颁发的安全法规及安全通知为内容，对承包施工范围之内各工种进行全面的安全生产教育。
②结合施工生产情况编制安全防护手册，递交监理办审批，印刷成册下发承包商的全体职工以及业主和监理单位。

③手册的内容应包括：

（1）防护衣、安全帽、防护鞋袜及其它防护用品的使用：

（2）起重机的使用；

（3）汽车驾驶和运输机械的使用；

（4）用电安全；

（5）灌浆作业的安全；

（6）模板作业的安全；

（7）混凝土浇筑作业的安全；

（8）机修作业的安全；

（9）高空作业的安全；

（10）焊接作业的安全防护；

（11）意外事故和火灾的救护程序；

（12）防范和防气象灾害措施；

（13）信号和报警知识；

（14）其它有关规定。

安全教育培训
①安全教育培训由劳动人事部门组织，安全技术管理部门授课。经过考核考试合格后由人事部门发证上岗。

②安全教育要定期和不定期相结合进行。定期教育以“三级”教育为主。不定期教育是发现现场具体存在的不安全因素，及时进行安全防范教育。

③承包人应每周进行一次安全活动。安全活动定为周五较好。要雷打不动，在总结、讲评本周工作的同时总结、讲评本周的安全工作。并做好周五安全活动记录。
6、安全监督管理

①监督管理
（1） “管施工必须管安全”。项目部、监理工程师应对施工现场实施安全监督管理，竭力促使承包人增强安全生产自觉性，使安全生产处于受控状态。

（2）施工现场安全控制以人为核心，做到既管人（控制劳动者的不安全行为）、也要管物（即对劳动对象和劳动手段的管理，消除或减弱物体的不安全状态）；还要管理环境实现文明生产施工。

（3）驻地监理负责施工现场安全生产的日常监督，每天至少一次对施工现场进行综合检查。项目处负责定期监督或不定期的抽查。

②安全监督主要内容
（1）检查承包人的安全组织与安全生产责任制。

（2）检查承包人安全生产技术管理。

（3）检查承包人的安全教育、安全协议书。

（4）检查承包人的安全检查，考核监督。

（5）审批承包人安全预案。

7、工伤事故报告及其调查处理

①工伤事故报告

承包人对伤亡事故报告处理，必须严格遵照国家和哈尔滨市政府主管部门颁发的有关规定办理：

（1）重伤事故必须在2小时之内报告哈尔滨绕城公路东北段项目项目部。

（2）死亡事故应尽快，最多不超过4小时报告哈尔滨绕城公路东北段项目项目管理处。

（3）其它影响其它承包人正常施工安全的事故，应尽快上报最多不超过4小时上报项目管理处。上述事故上报业主前应先报驻地监理，驻地监理汇报给哈尔滨绕城公路东北段项目第二监理办总监。

②调查处理

（1）事故发生后，项目经理部应严格保护事故现场，采取有效措施抢救人员和财产，防止事故扩大。因抢救人员疏导交通等原因，需要移动现场物件时，应做出标志，绘制（拍录）现场简图并做出书面记录，妥善保存现场重要痕迹、物证。

（2）发生伤亡事故，或工程安全事故的项目部必须遵照国家院关于伤亡事故报告规程的规定办理。事故报告要及时，不准隐瞒、虚报，或拖延不报。必要时由项目管理处主持，监理、承包人参加组成联合调查组对事故进行调查。按“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原因，查明责任，提出防范措施，严格处理事故责任者，预防类似事故的发生。对重大责任事故、情节、后果严重的由司法部门追究其法律责任。

（六）组织措施

1、落实驻地办内部的安全文明监理人员，明确任务和职责，建立信息收集、反馈系统；

2、建立安全文明施工协调组织（业主、监理、承包人等的组织体系）和安全文明施工协调工作制度；

3、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检查和协调各种组织关系，使其适合安全文明控制工作的要求。

（七）技术措施

1、安全设施监理——对安全用品、设备、设施进行抽查

①  审查承包商组织进入施工现场的施工机械、机具和电气设备的安全性能、使用、保养情况，确保设备完好；

②审查承包人在施工现场安全防护设施的设置情况和事故易发区域醒目的安全设施和标志是否到位和规范。

2、安全技术监理——对施工中采用的安全技术进行监控

① 在工程施工开始前，组织或参与勘察设计；对施工过程中涉及桥梁梁板安装规定的施工安全问题，及时进行组织设计并和承包商进行协调处理；

②审查承包方的技术安全措施及安全保证体系；

③审查施工现场的安全技术条件，重大构件吊装作业的安全技术措施是否符合安全技术规范要求，督促承包人执行国家规定的劳动保护措施；

④ 检查特殊工种的持证上岗情况；

⑤ 检查、督促承包人制定和组织落实专项工程的安全技术措施，并必须全面系统地向作业人员进行详细交底。

⑥审查施工安全管理组织措施和管理人员到位情况。

3、安全验收

对工程施工的安全计划与安全措施进行严格的检查验收。

4、安全咨询

对典型的安全问题进行必要的技术咨询。

5、安全文明施工监理

①督促承包人对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标志、拌和站、龙门吊、高处作业、水上作业、跨铁路作业等部位需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其他存在安全隐患的部位需设置安全警示标志。

②检查督促承包人在施工过程中污水排放及垃圾出运，按当地环卫部门的要求执行；

③督促承包商按规定配置工地卫生设施，建立工地卫生管理制度并检查执行情况；

④工程完成后督促承包人在规定期限内完成现场清理工作。

（八）合同措施

1、利用合同文件所赋予的权力，督促承包人严格执行安全文明施工各项规章制度；

2、利用合同文件规定可采取的各种手段和措施监督承包人争创施工文明工地。

（九）经济措施

1、按合同规定和业主对本项目总体安全文明要求，检查承包人现场安全文明措施的落实情况；
（十）施工安全与环境保护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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